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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直接促銷中收集及使用個人資料 (1/8)

(一) 提高在直接促銷中不當使用個人資料的罰則



 

《私隱條例》第34條規定，如資料當事人要求資料使用者
 停止將其個人資料用於直接促銷，資料使用者便不可將有
 關資料用於直接促銷



 

建議把罰則由第3級罰款(10,000元)提高至罰款500,000元及
 監禁三年



 

接獲意見大部分支持。會實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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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直接促銷中收集及使用個人資料 (2/8)

(二) 就收集及使用個人資料作直銷增訂明確規定



 

大部分贊同建議



 

約六成意見支持「拒絕機制」，直銷業和銀行業指出客户傾向不細閱

 向他們提供的資料，而當客户未能決定是否同意時，他們多會採取保

 守的態度，「接受機制」將會扼殺一直有創造就業機會的直銷業



 

有意見則認為「接受機制」要求消費者明確表示同意，對消費者自行

 決定其個人資料的用途的權利提供較佳保障



 

回應者亦就新規定的字眼提出意見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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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直接促銷中收集及使用個人資料 (3/8)

建議新規定

擬把將收集的個人資料用於直銷的資料使用者須在收集資料的同時或之前－

(a) 通知資料當事人(i)將要約提供或進行廣告宣傳的貨品、設施或服務的類別

 及/或索求捐贈或貢獻的目的；(ii)個人資料可能轉移予何種類別的人士及

 (iii)哪類個人資料會被轉移。這些資料如以書面形式提供，其版面編排和

 展示應讓擁有正常視力的人士易於細讀，而描述應易於理解；及

(b) 提供免費選擇，讓資料當事人可選擇不同意(即拒絕機制)使用(包括轉移) 
其個人資料作資料使用者所述的直銷活動

違反規定執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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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採用「拒絕機制」：



 

在保障個人資料私隱和給予商業機構運作空間之間求取平衡，

 讓資料當事人在知情下作出選擇



 

約六成意見支持「拒絕機制」



 

其他司法管轄區一般都選擇採用「拒絕機制」



 

「拒絕機制」與《私隱條例》第34條及《非應邀電子訊息條

 例》中的規管模式相符

在直接促銷中收集及使用個人資料 (4/8)

簡報者
簡報註解
香港的政治體制 和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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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直接促銷中收集及使用個人資料 (5/8)

已收集的個人資料



 

在新規定生效前或後已收集得的個人資料亦須遵守上述規定



 

除非：個人資料在新規定生效前已在符合《私隱條例》的情況下

 用作直銷，而資料使用者繼續使用(但不包括轉移)該等個人資料

 於同一類別的貨品、設施或服務的要約提供或廣告宣傳，或用於

 為同一目的的索求捐贈或貢獻



 

理據：(i) 資料當事人已知悉這類直銷活動，他如欲拒絕本可拒絕; 
(ii)以避免在新規定生效時須向資料當事人發出大量有關現存個人

 資料的通知，以提供所須的資料及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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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直接促銷中收集及使用個人資料 (6/8)

30日安排



 

如在提供所須資料和選擇後，資料當事人向資料使用者
 回覆表示他不選擇拒絕，資料使用者便可使用及／或轉
 移該等個人資料作其所述的直銷活動



 

如資料使用者在30日內沒有收到資料當事人的回覆，即
 可視為資料當事人沒有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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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直接促銷中收集及使用個人資料 (7/8)

如資料當事人其後作出拒絕…



 

根據現時《私隱條例》第34(1)(ii)條，資料當事人可隨時作出拒絕。

 資料使用者收到拒絕要求後，便須停止使用資料當事人的個人資料作

 直銷



 

建議訂明，資料當事人可要求資料使用者通知獲轉移其個人資料作直

 銷的類別的人士停止如此使用該等資料。在收到通知後，受讓人須停

 止如此使用該等資料



 

《私隱條例》第26條已訂明，資料使用者須刪除不再需要的個人資

 料，違反此規定屬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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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直接促銷中收集及使用個人資料 (8/8)

罪行



 
違反上述任何規定或資料當事人的意願而

 使用個人資料作直銷，即屬犯罪



 
罰則：罰款500,000元及監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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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必要的社會及醫護服務

以下服務不受有關直銷活動的條文的管限－

(a) 由社會福利署營運、資助或津貼的社會服務；

(b) 由醫院管理局或衛生署提供的醫護服務；或

(c) 不包括在(a)或(b)項內的社會或醫護服務，而若不提供
 該等服務便相當可能會對資料當事人或其他人的身體健
 康或精神健康構成嚴重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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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使用者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出售個人資料
 

(1/4)

接獲意見



 

大部分贊同建議



 

部分商業界別回應者反對把共用或暫時轉移個人資料以
 換取費用或佣金的做法稱為「出售」，認為上述活動屬
 合法商業活動，不應將之刑事化



 

對於應採用接受機制還是拒絕機制的意見，與就規管在
 直銷中收集及使用個人資料的建議所接獲意見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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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使用者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出售個人資料
 

(2/4)

建議將“出售”界定為 :



 

「在一段指定或沒有指定的時間內，向另一人提供個人資料以

 獲益，包括但不限於金錢利益，

(a)不論有否放棄個人資料的管有權；以及

(b)不論該等利益是否須符合某些條件才獲得的」



 

共用或暫時轉移個人資料以換取費用或佣金也包含在此定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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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使用者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出售個人資料
 

(3/4)

新規定

擬出售將收集的個人資料的資料使用者須在收集資料的同時或之前－

a) 書面通知資料當事人(i)哪類個人資料會被出售及(ii)該等個人資料可能

 出售予何種類別的人士。這些資料的版面編排和展示應讓擁有正常視

 力的人易於細讀，而描述應易於理解；以及

b) 提供免費選擇，讓資料當事人可選擇不同意（即拒絕機制）出售其個

 人資料
違反規定執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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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使用者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出售個人資料
 

(4/4)

其他新規定



 

在新規定生效前或後已收集得的個人資料亦須遵守上述規定



 

“30日安排” 亦適用



 

資料當事人可在任何時候作出拒絕。資料使用者收到拒絕要求後，

 便須停止出售該等資料



 

資料當事人作出拒絕時，可要求資料使用者通知獲售其個人資料的

 類別的人士停止使用該等資料。買方在收到通知後，須停止使用該

 等資料

罪行



 

違反上述任何規定或資料當事人的意願而出售個人資料，即屬犯罪



 

罰則：罰款1,000,000元及監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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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在未經資料使用者同意下取得的個人
 資料以從中獲益或導致損失 (1/2)

接獲意見



 
大部分贊同建議



 
部分回應者認為「作惡意用途」是一個闊和

 主觀的概念，並對其定義，尤其是當中的
 「對感情的傷害」，表達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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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在未經資料使用者同意下取得的個人
 資料以從中獲益或導致損失 (2/2)

建議罪行



 

某人披露在未經資料使用者同意下取得的個人資料－

a) 目的在於使其本人或他人獲得金錢或其他財物方面的利益；或

b) 意圖是導致資料當事人蒙受金錢或其他財物方面的損失或心理上

 受傷害



 

罰則：罰款1,000,000元及監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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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資料當事人提供法律協助



 

大部分意見贊成授權私隱專員向有意提出法律訴訟，以申索補償的受

 屈資料當事人提供法律協助



 

會實行建議



 

建議跟隨平機會的模式，訂明法律程序須在區域法院提出，以及每一

 方須各自負擔其訟費，除非區域法院基於法律程序的提出是出於惡意

 或瑣屑無聊，或有特別情況令判給訟費合乎理由而另作命令



 

此舉旨在消除受害人對如敗訴可能承擔巨額法律費用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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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擬實行的主要建議 (1/2)

拒收人對人促銷電話登記冊



 

反對意見：(i) 消費者已有權選擇拒絕個別公司的促銷電話及(ii)直銷業的經濟價

 值不容忽視



 

支持意見：(i) 與預先錄製的訊息一樣令人煩厭及(ii)電訊管理局設立的拒收訊息

 登記冊應擴展至規管上述電話



 

約一半人對人促銷電話不涉及個人資料，任何規管應涵蓋所有該類電話(無論涉

 及個人資料與否)，令規管更全面和有效，並避免就是否涉及個人資料而引致混

 淆和爭辯。這超越了《私隱條例》的範圍



 

考慮到其經濟效益，設立有關登記冊似乎不相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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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擬實行的主要建議 (2/2)



 

不授予私隱專員額外權力

a)進行刑事調查及檢控

b)向受屈的資料當事人判給補償

c)向嚴重違反保障資料原則的資料使用者處以罰款



 

以收制衡之效



 

把執法和處罰的職能一併歸於單一機構的做法並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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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


 

2011年7月向立法會提交修訂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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